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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伦理学影响下,环境法学生态人假设似有“一片倒”的认同倾向.然而,环

境法学生态人假设不仅缺乏人性基础,伦理学生态人理论也不能成为其根基,生态人假

设并不能成立.为证成生态人假设而否认的经济人假设本身存在问题,所否认的社会

人假设也并非现实.经济人和社会人不能而生态人能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更缺乏依

据.环境法学生态人假设的方法论与环境整体利益不吻合,其所主张的意义微弱,更不

具有学科研究基石的意义.环境法学生态人假设最终跨出了法学范畴而回到了伦理学

领域.

〔关键词〕人性基础;生态人假设;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

在伦理学界乃至管理学界纷纷研究生态人假设的学术背景下,我国环境法

学界也推出了生态人假设的理论研究.郑少华教授认为,生态人是以追求生态

利益为唯一目的的理性人.〔１〕陈泉生教授认为,生态人是具有生态潜能之人,是
完全尊重自然规则并不懈追求生态和谐之人.〔２〕蔡守秋教授则认为,一般的生态

人并不是理性人,理性的生态人具有环境意识与法治观念,“会计算环境利益,寻
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最佳化、最大化的人.”〔３〕环境法学界生态人假

设的学术观点似有“一片倒”的倾向.“一片倒”难以展现学术“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之态,笔者拟站在环境法学生态人假设的对立面,从理论来源、依据理由、假
设意义等角度对环境法学生态人假设提出反对之声,期望能为环境法学人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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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研究尽哪怕是“昙花一现”的微弱之力.

一、伦理学生态人理论不能成为环境法学生态人假设的根基

生态问题屡屡爆发,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安全.针对这一棘手问题,学界纷纷

提供各自的谋略.环境伦理学界提出了生态人理论,认为生态人理论是解决环

境危机的理论路向,只有承认自然的价值才能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学者从价值

的主体、客体、关系三角度论证生态人,环境时代需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生态人,〔４〕认为生态人强调人的价值也强调自然的价值,否认人是自然世界的主

人.〔５〕生态人是将生态学适用扩展到解决人与自然、社会及其自身相互关系中而

创造和培育出来的概念.〔６〕生态人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意识,具备丰富的道德智

慧及生态伦理素养,其行为符合人与自然和谐观,符合自然的利益、当代人与后

代人利益,符合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位一体的效益.〔７〕

环境法学界提出的生态人假设,与环境伦理中的生态人形象不无联系.环

境法学者认为,环境伦理重新认识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人类尊重自然

的道德责任,而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揭示了生态人范式在解决环境问题上的历

史必然性.更直接地说,“生态人假设理论基础就是人在自然界的道德责

任,这是生态伦理对人与自然关系新认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８〕简言之,环境伦

理或生态道德是环境法学生态人假设的理论基础.学者认为,这些伦理能够充

分说明环境法学生态人假设的正当性,将生态人确认为法律人就为环境法提供

了生态伦理上的正当性依据.“生态人模式和理念的确立有利于环境法与

生态伦理接轨”.〔９〕概而言之,环境法学者提出的生态人假设是以环境伦理的生

态人为基础的.
然而,需要反思的是:环境伦理的生态人理论能否成为环境法学生态人假设

的理论根基? 宏观意义上,尽管“法律制度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１０〕但法

律是法律,伦理是伦理.无论是规范范围还是规范方法、无论是规范层次还是规

范强度,伦理与法律都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一定程度上,伦理可以成为法律的

理论来源,但并非所有的伦理内容都能够成为法律的一部分.能为法律所选择

或吸收的主要是“伦理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取向”〔１１〕.而纵然是“伦理的精神实质

和价值取向”也需要法律进行选择性地扬弃,更何况伦理学尚在探索中的理论假

设.
环境法学者提出的生态人假设,无论是以追求生态利益为唯一目的,还是为

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运行而不懈追求,抑或是会计算环境利益而寻求经济、社会

和环境效益最大化,其核心内容是生态人能够追求生态利益.这一核心就是伦

理学生态人理论的核心.而环境伦理学生态人理论,无论是要求生态人具有良

好的生态意识,还是要求生态人具备良好的生态伦理素养,都是以实现生态利

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目的而对人提出的生态伦理要求.然而,环境伦

理学生态人理论和环境法学生态人假设却存在目标上的本质差异.环境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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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理性生态人是用生态意识和生态伦理学所反映的价值观实现对人的重

新塑造的.〔１２〕伦理学生态人理论是期望将人培养成为珍爱自然、保护生态、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人,“由此创造和培育着新型的‘生态人’实现对人的重新塑

造”.〔１３〕而环境法学生态人假设并非要培育尊重自然的生态人,而是“预设”或
“假定”人都是追求生态利益的人.毋庸置疑,如果人类都是追求生态利益的生

态人,那么生态危机的解决则指日可待.如果人类都是追求生态利益的生态人,
那么就不可能发生当前的生态危机.如果人类都是追求生态利益的生态人,那
么就无需多此一举地对人提出生态伦理要求而讨论生态人理论.甚至可以是,
如果人类都是追求生态利益的生态人,也就不会产生也不需要环境法了.可是,
现实中的人并非都是甚至基本不是以追求生态利益为目的的生态人.生态人只

是环境伦理期望培育的人、期望塑造的人,是“未来”的人,而非当下现实生活中

的人.如果环境法学“预设”或“假定”人都是追求生态利益的生态人,那么环境

法还有存在的意义就着实让人费解了.
退一步说,即使环境法学者并非要“预设”什么人,而是要和环境伦理学一样

期望“培养”什么人,环境伦理学要培养的生态人也无法成为环境法学的目标.
“法律不是针对善,而是针对恶制定的”〔１４〕,法律“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１５〕.环

境伦理学要求生态人不仅应具备丰富的生态知识,更应具备良好的生态意识和

高尚的生态伦理道德.知识要求、意识要求抑或是道德要求,都只是“善”的表

现,都不是法律所关注的内容.至于环境法学生态人假设也倡导的“会计算环境

利益而寻求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最大化”就更是法律望尘莫及的渴望.概而言

之,法律针对恶,而生态人是善.伦理要求中的善无法成为法律的基础,更超出

了法律的目标.生态人只是对人类尊重自然的未来塑造,是对未来美好结果的

期盼.而这并非人性假设问题.

二、环境法学生态人假设的依据不足

环境法学者论证生态人假设时的基本依据是,经济人与社会人对环境危机

无能为力,环境危机由此促成了环境法学生态人假设.经济人或社会人假设是

以人性为基础的,那么生态人假设是否有其人性基础呢?
(一)环境法学生态人假设缺乏人性基础

环境法学者认为,生态人是生态文明时代适应环境危机的法律人形象.生

态人不仅关注人的社会性也关注人的自然性.“全球性生态危机爆发,人类又一

次痛苦地发现:目光拘囿于人类社会内部的社会人模式,仍然不足以解决人与自

然之间的矛盾.”〔１６〕因为环境危机无法估量,环境损害不可逆,生态危机时代渴

望生态人.〔１７〕由此,生态人承担着维护人类社会整体安全的责任,旨在“遏制生

态危机,保障人类社会的永续生存和发展”以建立“既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又有

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全新的价值判断标准”.〔１８〕环境法学生态人假设倡导

者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生态危机这一核心用语,认为是生态危机促使了生态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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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成立.
那么,生态危机能否导致环境法学的生态人假设? 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学

科的人性假设说起.人性假设是对“人的本质属性”的一种预设,以预设的人性

作为学科研究的基点、逻辑起点.所谓预设即预先设定,预先设定的对象是人的

本质属性、是人性.作为人的本质属性,该属性不仅应当具有普遍性特点,还应

当具有事实性的特点.所谓普遍性是指人性不是个别人才有的特质,而是绝大

部分人甚至是所有人的共性内容.所谓事实性是指人性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并
非主观臆想的内容.如学者所言,“人的模式是一种学科上的抽象,但同时又是

具有实证基础的抽象.模式的抽象性并不意味着其与现实生活的完全背离,在
一定意义上说,设定人的模式本身就代表了学科研究实证化的一种努力.”〔１９〕人

性预设是对已有事实的确认,或许预设的内容不完全等同于已有事实,但至少也

约等于已有事实.因此,与其说是人性假设,不如说是人性预设更为贴切.假设

可以凭空臆断,但预设却必须有现实的客观事实作为依据.经济学的人性假设

是自利的理性人即经济人,经济学将人的自利和理性等内容作为人性,并以此作

为经济学学科研究的基础.纵然自利和理性等内容并非绝对,但自利和理性是

人性的客观存在.可见,所谓的人性假设实质是对客观存在的人性的总结与概

括.“它本身却是‘实证性’的”,〔２０〕是公理的、无须证明的事实.
环境法学生态人假设以生态危机为理由,假定结果为生态人.然而,人性假

设是必须以某种人性为基础的.生态危机并非人之属性,因而无法成为环境法

学人性假设的基础.那么,环境法学生态人假设的人性基础是什么呢? 依前述

环境法学者关于生态人的观点,其人性基础似乎只能是“追求生态利益为唯一目

的＋理性”,〔２１〕或者是“为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运行而不懈追求”,〔２２〕或者是“具
有环境意识和环境法治观念＋会计算环境、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理性”〔２３〕.
这些内容中,理性固然属于人性,且已在经济学人性假设中得以设定,不再赘述.
那么其他内容是否属人性范畴就颇值得分析.

首先,“追求生态利益为唯一目的”固然是人类的美好愿望,但客观现实是人

类中有多少人以生态利益为唯一目的呢? “追求生态利益为唯一目的”不仅不具

有事实性而且也不具有普遍性,足见其不具有人性当有的特点.其次,“为整个

生态系统的和谐运行而不懈追求”与“追求生态利益为唯一目的”一样纯属道德

期望.至少至今为止,人类中“为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运行而不懈追求”的人绝

不具有普遍性.因此,“为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运行而不懈追求”与“追求生态利

益为唯一目的”一样也绝非人性.再次,在当下社会中,“具有环境意识和环境法

治观念”也绝不在多数,如果“具有环境意识和环境法治观念”的人具有普遍性,
那么当初的环境问题就不太可能导致现今的环境危机,至少环境状况不会日趋

恶化.显然,“具有环境意识和环境法治观念”仍然属人类期望而非现实结果,不
具有普遍性与事实性,因而并非人性的体现.

显然,预设的人性完全不同于期望人应当具有的品性.预设的人性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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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拥有”,而期望人应当具有的品性则是一种“未来期望”.“人性假设只是为

建立理论提供必要的‘人性’前提,不是为了用人性理论去说明现实中的人

究竟‘应该是怎样的人性’问题,更不是要强化、去培育某种人性,或者去改造现

实中的人性.”〔２４〕环境法学者提出的“追求生态利益为唯一目的”“具有环境意识

和环境法治观念”“为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运行而不懈追求”是人们期望培养的

目标,是环境伦理等要强化与培养的内容.可见,将期望培育的目标预设为环境

法学的人性,误读了人性假设的“预设”内涵.
经济学人性假设中,经济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所谓理性是指经济人对情况

进行分析后,能在各种可行的方案中寻找和计算出使自己收益最大化的那个方

案.“会计算、利益最大化”是理性的核心内容.不难发现,环境法学者“会计算、
实现三大效益最大化”是对经济学人性假设中理性内容的移植.然而,环境法学

者继受了人的理性的同时,却抛弃了人的自利性并修改为人的公利本性.自利

作为人的本性,只会驱使他只计算自身利益、只期望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生态人

“会计算环境利益,寻求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最大化”等无不体现人的公利性或

利他性的特点.然而,公利性或利他性是否是人的本性? 公利、利他是否具有普

遍性与事实性?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可见,环境法学生态人假设是缺乏人

性基础的.所谓的生态人只不过是人们期望培养的目标,而不是现实的人性表

现.
(二)经济人和社会人不能而生态人能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不能成立

环境法学生态人假设的另一依据是,经济人和社会人不能而生态人能解决

生态危机.环境法学者认为,经济人假设强调人的自利性因而无法应对生态危

机,而社会人作为“社会”之人不能解决人与自然间的问题.经济人和社会人都

“只能解决人域情境下的问题而无法解决人与自然之间情境下的问题.”〔２５〕生态

人假设的使命就是克服经济人和社会人假设的缺陷.更有学者提出经济人是代

表个人利益的“小我”,社会人是代表当今社会利益的“中我”,而生态人是代表现

代社会及后代人社会利益的“大我”.〔２６〕概括而言,经济人只是解决个人问题的,
社会人只能解决社会问题,而生态人则能解决自然问题.

生态人何以可能呢? 对此问题,罕有建设性的论述.个别学者指出,生态人

因为具有利他性故而能够追求人与自然的共同利益.〔２７〕然而,利他性或公利性

并非人的本性.“‘生态人’是指具有保护生态环境意识的道德人,其行为总是以

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准则,追求的目标是人的生态性存在.”〔２８〕生态人的利他性无

论是表现为“以追求生态利益为唯一目的”,还是表现为“具有为整个生态系统的

和谐运行而不懈追求的潜能”,抑或表现为“会计算环境利益,寻求三大效益最大

化”,都不过是环境伦理上对人的渴望与期待,并非现实中的人性.可见,生态人

并不“具有”利他性,利他不过是道德或伦理教化的目标.退一步说,纵使教化一

定能够获得利他性,然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依赖于这种方法解决当前的生

态危机似乎并非有效之法.更何况,“当利益被聚焦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中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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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虽有理性护航,但对利益孜孜不倦追逐的人只能是利己主义的生物人.”〔２９〕

环境法学者认为,“无论是近代法治中的经济人还是现代法治中的社会人,
囿于其自身的时代实践,对于遏制生态危机都显得力不从心.”〔３０〕毫无疑

问,要在法学中否定经济人假设和社会人假设,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生态人假设的

结论,其前提必须是存在法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和社会人假设,并且现有的法学经

济人假设和社会人假设确有其不足以解决生态危机的理论缺陷.那么,法学中

是否确立过经济人假设和社会人假设,或者相关共识性的论述? 检索相关学术

资料库尚不见法学中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的有力论证,更谈不上共识性观

点.既然法学中尚没有确认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那么环境法学生态人假设

以经济人假设与社会人假设为根据就失去了前提.
法学中尚没有确认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那么环境法学者所言不能解决

生态危机的经济人、社会人又来自何方? 所谓经济人即自利的理性人,出自经济

学,是经济学学科大厦的支持.由于人的自利性和个体理性,追求个体利益的最

大化就成为了所有个人的目标.当这种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走向极端就是个人主

义.个人主义的发展结果是没有集体利益、公共利益存在的余地.环境利益作

为一种公共利益,自然也就不在个体利益追求的范畴之内.因此,环境利益被侵

害就是必然.这是以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分析环境问题,也当属经济学范畴.
但是,经济学上的经济人假设是无法直接得出环境法学中经济人假设不能成立

的结论的.
环境法学者认为,“私法上的人是‘经济人’,即原子式的,自利而精明的商

人.”〔３１〕那么,公法上的人是什么人呢? 难分公私的环境法上的人又是什么人

呢? 学者没有给出公法上人的形象,而认为环境法上的人是生态人.如果私法

上的人是经济人,而环境法上的人是生态人,那么,私法上的经济人与环境法上

的生态人则应当是不相干的两个人.既然两者并不相干,那么否定私法上的经

济人以得出环境法上的生态人就不符合逻辑推理.或许意识到该逻辑问题的存

在,有学者将私法中的商人或经济人形象直接上升为法律人的形象,认为近代法

律中最为典型的是商法,近代法律就是“商人”的法律.“在近代自由权利时代的

法中,法律上的人的形象是‘商人’或者‘经济人’模式,其法律生活以追逐经济利

益为根本.”〔３２〕显然,从商法中的商人一跃成为所有法律中的人,是缺少合乎逻

辑的论证的.对于经济人假设,另有环境法学者则以“运用”回避人性预设问题,
认为“经济人假设也在近代法治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与体现”.〔３３〕然而,人性假

设是某种学科对人性认识的确认,并以此作为该学科研究的逻辑起点,属于“事
前”问题.可见,经济人假设是不是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应当是“事前”问题,而
不是“事后”的运用问题.概而言之,无论是前述何种情形,环境法学者眼中的法

学经济人假设本身是存在问题的.
那么,环境法学者眼中的社会人假设又是如何呢? 环境法学者认为,社会法

是反思“经济人”个体性和对“人的社会性和利他性重新发现的基础上”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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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３４〕社会人扬弃了经济人的纯粹利己本性,具有利他性,因而以实现社会利

益、社会公平、社会安全、社会稳定为责任.概而言之,“社会人就是负有社会责

任的人.”〔３５〕从学科意义上,“负有社会责任”要么是伦理对人的一种道德要求,
要么是法律对人强加的一种强制性义务.无论是道德要求还是法律义务,“负有

社会责任”都是一种负担.“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远离“社会责任”这种负担是

普通人“趋利避害”的普遍表现.因此,“负有社会责任”绝非人之本性.既然“负
有社会责任”不是社会人的人性基础,那么,学者所述的“利他”是否是社会人的

人性基础? 毋庸置疑的是,如果存在人以“利他”为本性,那么就不可能产生经济

人的“自利”预设.环境法学者强调,是经济人的自利性最终导致了生态危机.
如此不难发现环境法学者对人的“自利本性”的认同.人既然以自利为本性,又
如何能够同时以利他为本性? 可见,环境法学者不过是期望利他成为人的本性,
而事实上自利性就是人的本性.由此,环境法学者眼中的社会人假设也是缺乏

人性基础的,是存在问题的.以否定一个尚难以建立起来的社会人假设作为理

由来确立生态人假设,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针对这个缺乏人性基础的社会人假设,环境法学者提出了三个否认理由:其

一是经济人和社会人都强调人无限制性地对自然、社会的索取,两者“区别仅仅

只是‘私人性’需求和‘公共性’需求罢了”.〔３６〕其二是社会人只关注人与人之间

的经济关系,而忽视了对人与自然之间的依存关系,因而也难以应对生态危

机.〔３７〕其三是社会人只关注当代人而没有关心后代人,更没有惠及到自然界内

的其他生命物种,不足以维护人类社会的整体安全.〔３８〕第一种理由是难以成立

的.首先,无论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都只是学科意义上对人性的一种预设而已,
无论预设为经济人、社会人还是生态人,现实生活中的人必须向大自然索取,这
是自然规律.其次,依学者论述,社会人既然“负有社会责任”,理当不会“无限制

地”向自然与社会索取,这才是符合逻辑的推理.其三,环境问题是社会问题,社
会人既然“负有社会责任”,又为什么不能解决好资源的有限性与需求的无限性

之间的矛盾,而独有生态人能够解决好这一矛盾? 对于第二种认为社会人忽视

自然的理由就更无法成立.因为环境利益也是社会利益,社会人既然“负有社会

责任”,自然不会也不能忽视自然,又怎么会“只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况且,只关心经济关系的是经济人,而不应该是社会人.而第三种理由不能成立

是因为,在现代法律意义上,后代人是不可能享有现代的法律利益的,后代人的

利益只能体现在现代社会的社会利益之中.社会人既然是以社会利益为宗旨

的,关注了当代人的社会利益也就关注了后代人的利益.可见,“社会人只关注

当代人而没有关心后代人”结论的理由不足.而“其他生命物种”当属社会利益

范畴,不再赘述.
在环境法学者看来,经济人与社会人之所以不能解决生态问题,根源还在

于,经济人和社会人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之上,〔３９〕而生态人克服了传统的

人类中心主义.〔４０〕这是一种否定人类作为地球主人、否定人类主体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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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已经不再是法学范畴,而是纯粹的伦理学领域.然而,纵然在伦理学领

域,伦理学者也认为否认人的主体性是“忽视了人与自然之物的质性差异”,而
“沦为生物链条上的普通环节或自然界普通一员的人还能保护自然吗?”〔４１〕换句

话说,人的主体性并非生态危机的根源,人们需要反思的是人类主体性的恰当运

用.〔４２〕在伦理学界尚且没有达成共识的伦理内容移植到法学之中的结果是可想

而知的.至少,法学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当今社会是不可逾越的.可见,环境法

学者否认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的根源性依据也是不成立的.
概括前述,生态人本身只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人,而法学中尚无关于经济人假

设和社会人假设的共识,故而否认经济人假设和社会人假设是无法得出环境法

学生态人假设结果的.而且,环境法学者眼中的经济人假设本身存在问题,社会

人假设也难以成立,否定存在问题的经济人假设和社会人假设更无法得出生态人

假设的结论.而环境法学生态人假设最终跨出了法学范畴而走向了伦理学领域.

三、环境法学生态人假设的方法论与环境整体利益不吻合

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又称个人主义方法论,它是以个体而不是以整体作为学

科研究的基点,个体是学科研究的基本单位.个体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现象只

能通过个人及其相关事实得以解释,〔４３〕社会整体是由个体集合而成,社会现象

就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整体应当化约为个体,个体才是社会的本体.因

此,个体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单元.整体主义方法论是以整体而非个体作

为学科研究的基点,整体才是学科研究的基本单位.整体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

整体大于其组成部分即个体之和,整体制约着个体行为.社会整体获得了超越

于个体、独立于个体的特性,社会不能化约为个体.因此,整体才是社会科学研

究的基本单元.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站在了绝对的对立面.由

此,学者认为,个体主义方法论“社会化不足”,而整体主义方法论“社会化过度”.〔４４〕

环境法学者认为,生态人假设是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其整

体主义方法论体现在:人人都生活在自然和社会之中,必然要与他人、与自然产

生一定的关系,每个人都要获得其生存条件.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处理好人与人

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由此,人是“已被生态化、社会化了的元素,人只

能作为生态人和社会人而存在”.〔４５〕就生态人假设而言,要么是以个体作为科学

研究的起点,要么是以整体作为科学研究的起点.以个体作为起点,就无法以整

体作为起点,二者之间只能择其一者.故而,生态人假设不可能存在个体主义方

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相结合的问题.
而事实上,生态人假设并非以整体而仍然是以个体作为问题分析的基点和

逻辑起点的.首先,生态人假设立足的仍然是“每个人”的个体,强调的是个体人

与个体人、个体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问题.个体已然成为了生态人假设的逻

辑起点.其次,其假设的生态人是追求生态和谐运行的理性人,这个追求生态利

益的人仍然是个体之人.质言之,生态人假设是对个体人的假设,如同经济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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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是针对个体人一样.依学者思想,生态人被假定为“有环境意识和法治观念”
的人,这个“有环境意识和法治观念”的人显然只能是个体主义方法论下的作为

个体的自然人.只不过对这个“人”给予了更多寄托:要求他“追求生态利益”、要
求他“寻求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效益最大化”.总而言之,生态人也只是个体主

义方法论下的个体,而非整体主义方法论下的整体.个体才是生态人假设的逻

辑起点.生态人假设以个体的自然人作为分析的基点,其个体主义方法论立场

是鲜明的.“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４６〕生态

人假设的个体主义方法论立场是符合法学研究传统的.但问题是,生态人假设

的个体主义方法论是否符合环境利益的保护要求?
对于人而言,除自身之外的一切均可以称之为环境.但这种广义上的环境

并非环境法的环境.生态危机促成了环境法的产生,环境法的使命就是应对生

态危机、解决生态问题(俄罗斯因此将环境法称为生态法).环境法的环境是生

态环境或者可以说是并不只是影响个别人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是

人类生存的必要前提,也是环境法追求的目标.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作为人的

生存前提,必然体现为人的利益,从而可能反映到法律之中.所谓系统即整体,
一个生态系统就是一个整体.人作为生态系统中的成员,生态系统的良性或恶

性体现为人的环境利益是正利益或负利益.生态利益无论是正利益或者负利

益,都绝非个体的利益.换言之,环境利益作为整体利益是无法个体化的,无法

成为个体私利的.环境利益只能表现为公共利益,表现为生态系统中所有成员

的共同利益.当这一利益表现为正利益时,生态系统中所有成员都将受益;当这

一利益表现为负利益时,生态系统中所有成员都将受损.环境利益的这一公共

属性或称整体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环境利益作为生态系统中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因为利益的提供者———生

态系统的整体性而无法像物权所体现的经济利益一样可以归属到个体.环境利

益的公共属性表明环境利益的无法私有化、无法个体化.无法私有化、无法个体

化的环境利益作为法律的考量对象,自然无法像经济利益一样进行个体归属,成
为私有权利的客体.这清楚地表明,法律中的环境利益主体绝不能是个体.易

言之,针对环境利益的法学研究,其逻辑起点不能是个体,其方法论不能是个体

主义方法论.生态人假设是以个体为基点,以个体主义为方法论,与环境的整体

性特征是相违背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下的个体生态人,是无法挣脱其私利本性

的.个体生态人的结果只能是,违背环境利益的公共性和整体性而使生态利益

个体化,最终不仅无益于生态危机的解决、生态和谐的实现,甚至更有害于环境.

四、环境法学生态人假设意义虚微

(一)环境法学生态人假设所主张的意义微弱

就环境法学生态人假设的意义,学者给出了诸多解释.学者认为,生态人并

非都是理性的,应当以理性生态人的行为模式来设置法律.生态人假设“可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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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规则进行价值判断、引导环境法制度设置和引导人们的行为.”〔４７〕而且,
“只要确认了生态人的法律人模式,也就为从生态伦理角度为环境资源法提供正

当性依据奠定了基础.”〔４８〕生态人不仅考虑人与人的关系而且考虑人与自然的

关系,基于生态人的法律相较于基于社会人、经济人的法律对“五型社会”建设更

有法律保障.由此,方法论意义上可以拓展“法律既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又调整人

与自然关系”.〔４９〕

生态人假设能否产生学者所提及的意义,关键在于生态人假设的内涵以及

意义本身.人性是人所共同拥有的特性,是与生俱来的特质.学者认为,“如果

说人性假定是制度设计的前提的话,行为假定可以说是制度设计的基础.”〔５０〕从

人性角度学者确认生态人是“追求生态利益”“追求生态系统和谐”的人,抑或是

“有环境意识和法治观念,寻求三效益最大化”的人.然而,如果“追求生态”是人

性的话,那么所有人至少是绝大部分人都是有良好的“生态”行为的.若果真如

此,其行为就无引导可言,生态人假设也就谈不上法律上“行为导向”的意义.
如果都是“追求生态”之人,其“追求生态和谐”思想确实能够对环境法规则

进行价值判断、引导环境法制度设置.但问题是,既然所有人都是“追求生态”之
人,那么是否还有环境法律制度的现实需要? 从而,是否还有对环境法规则进行

价值判断的需要? 同理,生态人既然能够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效益最大

化”,那么是否还有环境法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如果环境法没有了存在的意

义,那么从生态伦理角度为环境法提供正当性依据就没有了必要性.
此外,以生态为目标,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生态人假设确实合乎伦理

要求,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但问题是,生态人关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能够

得出法律也直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过去的伦理学是不完整的伦理学,因为

它只涉及人对人的关系.”〔５１〕现在的伦理学扩展涉及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

伦理学的发展.生态人正是这一扩展中所产生的新内涵.从其本质来看,生态

人不过是伦理所期望的、对人进行教化的最佳结果而已,一个纯伦理概念.而

且,伦理学角度也认为生态人的“价值观仍然存在着缺陷和不足”〔５２〕.这个有着

价值观缺陷的纯伦理学的内容无论如何是撼动不了法律调整社会关系这一法学

根基的.
(二)环境法学生态人假设不具有学科研究基石的意义

休谟说:“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

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５３〕社会科学以

人为研究对象,面对的都是人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人性,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有
什么样的行为就应该有什么样的应对.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人性.

众所周知,首先提出人性假设概念的是经济学.经济学将人性假设为自利

的理性人即经济人.经济人假设对于经济学的意义在于,经济人是经济学研究

的基石,是经济学推理或演绎的基础.经济人假设是整个经济学理论建立的前

提.可以说,没有经济人假设,就没有经济学研究.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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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质言之,经济学以人性假设为根基.
除经济学人性假设外,管理学的人性假设也格外夺目.管理学人性假设经

历了多个阶段.首先是工具人假设阶段.该阶段中,将人视为工具,因此管理纯

属经验管理.第二阶段是理性人假设阶段,认为人都是理性的自利人,管理由经

验向科学转向.第三阶段是社会人假设阶段,认为被管理者被认同感、归宿感的

满足决定着生产效率的高低,因此管理应当侧重被管理人的社会认同感.第四

阶段则是道德人假设阶段,认为管理虽是纯粹的经济活动,但管理的核心是“待
人”,因而管理必须关注伦理.第五阶段是创新人假设阶段,认为人的创造性是

生产效率的源泉,因此管理的着力点在人的创造性上.有不同的人性假设,在管

理上就产生了不同的管理手段与方法.工具人、理性人、社会人、道德人、创新人

等都是管理学对人的某一方面人性的认识.无论管理学如何假设人性,人性都

是管理学研究的基础,是管理学学科研究的大前提.这足见人性假设对于管理

学而言的基石意义.
前述分析可知,人性假设是某学科将人的某一特性作为一个公理性的内容

进行预设.该学科以所预设的人性为基础和前提而展开研究.作为基础和前

提,所预设的人性将一以贯之地渗透到该学科研究的所有领域,也将贯穿于该学

科所建立的所有理论.简言之,人性假设对于学科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所预设的

人性是整个学科的基石,具有基石性的意义.离开了相应的人性预设就没有了

相应的学科理论体系.“基石”是理论研究上设置人性假设的意义所在.当然,
能够成为整个学科基石的是人性,而非其他内容.不是针对“人性”的预设是不

可能产生社会科学基石的意义的.法学(包括环境法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是

法学之本.人具有人的普遍属性,人的普遍属性决定着人的行为.将行为视为

法律调整对象的法学研究,就无法离开对人性的把握.离开了人性,法学研究必

将失去前提.环境法学者认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必然要具备逻辑支点.社

会科学的研究起点是人,环境法也是以人性为研究基础的”,〔５４〕“‘生态人’假设

对于环境法具有逻辑起点的意义”.〔５５〕“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往往以一定的人性

假设为‘公设’,并以此推导和构建它的理论系统.”〔５６〕

然而,环境法学生态人假设是否预设了人性? 其所预设的人性能否成为环

境法学的研究基石和基本前提呢? 如前所述,生态人“追求生态目的”“具有环境

意识”等等内容皆非人性.环境法学生态人假设缺乏人性内容,没有人性基础.
层出不穷的管理学“人性假设”都尚且不能解答管理中人的本质难题,〔５７〕缺乏人

性基础的生态人假设要成为环境法学研究的基石,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简言之,
环境法学生态人假设缺乏人性基础,无法具有作为学科研究基石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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